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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所稱個人，指現生存之自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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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法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

實施日期
99年05月26日公布
101年10月1日實施

84年8月11日公布實施
99年5月26日廢止

適用主體 各行各業及包含個人
醫院、學校、電信業、金融業、證劵
業、保險業、大眾傳播業、徵信業等
八類行業

保護客體 以任何方式留存(包含紙本)之個人資料 使用電腦或類似設備處理之個人資料

蒐集 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為建立個人檔案而取得個人資料

告知義務 直接蒐集或間接蒐集須主動告知當事人 無

外洩資料通知 查明原因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無

罰則
民事：單一事件最多2億
刑事：一百萬以下罰緩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
民事：單一事件最多2千萬
刑事：五萬以下罰緩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
其他

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人資料蒐集、處
理或利用者
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
資料者，視同委託機關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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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屬非公務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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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蒐集：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。

• 處理：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

為資料之記錄、輸入、儲存、編

輯、更正、複製、檢索、刪除、

輸出、連結或內部傳送。

• 利用：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

之使用

• 國際傳輸：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（境）之

處理或利用。

13



14



15



16

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
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
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
，並應與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
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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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因為擔心違反個資法，導致過度地「避免
或迴避」必要資料之蒐集與使用。

蒐集時以最小化方式蒐集，並合理性的處理及
利用。

個人資料保護的重點在於「保持個人資料的正
確性，並且告知當事人所蒐集資料的特定目的
，以及安全處理與使用方式與範圍，並做好適
當的刪除與銷毀工作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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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
定，致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
改或其他侵害者，應查明後以適當
方式通知當事人。

適當方式通知，指即時以言詞、書面、電話、簡訊、電子
郵件、傳真、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
悉之方式為之。但需費過鉅者，得斟酌技術之可行性及當
事人隱私之保護，以網際網路、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公開
方式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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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
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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